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工业用地有机更新的实施办

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在资源环境紧约束下的城市发展新常态下，用地需求和

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，提高存量工业用地的利用质

量、综合效益和节约集约水平，已经成为打开发展空间、实

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。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国有工业用地

更新工作，建立更加完善的决策机制、更加高效有序的操作

程序，2021 年 11 月 19 日，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

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工业用地有机更新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（诸政办法〔2021〕53 号），实施办法自 2021 年 11

月 20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两年，目前政策有效期已截止。鉴

于上述情况，我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规定，对

诸政办法〔2021〕53 号文件进行了修订，起草了《关于进一

步规范国有工业用地有机更新的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乡规划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，我局于 2024 年 4 月完

成文件修订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文件主要包括指导思想、工作原则、实施方式、适用范



围、实施程序以及其他相关事项等内容。本次修订主要涉及

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对政府主导实施有机更新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调

整，调整后内容为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、具备成片开发利用

条件国有工业用地（已纳入年度政府征迁计划的除外），可

以实施有机更新。

（二）对属地管理责任单位的表述进行了调整，调整后

内容为：开发委、商贸城建管委、高湖建管办、科技城建管

办为各自辖区内项目的属地管理责任单位，其他区域属地管

理责任单位为各镇乡（街道）。

（三）对联合会审模式进行简化，由原“1+N+X”模式

调整为“1+N”模式，进一步明确了开发委、商贸城建管委、

高湖建管办、科技城建管办关于联合会审的工作职责，明确

为：开发委、商贸城建管委、高湖建管办、科技城建管办辖

区内的项目分别由涉及管委会参照上述流程牵头组织会审

并报市政府审批。

（四）将附件名称修改为“诸暨市国有工业用地土地使

用权收储区片指导价”，并明确“区片指导价可根据土地市

场等情况进行年度更新”。

（五）删除诸政办法〔2021〕53 号文件第六条第（三）

点“暂停新批允许分割、销售的“两创”园区项目；市政府

原已有明确意见的，按原意见执行。”

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
